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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鼓楼区小规模工程承发包企业管理办法

根据《福州市城乡建设局福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福州市财

政局关于印发〈关于规范福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小

规模工程承发包行为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榕建招〔2019〕9

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，拟建立鼓楼区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小规模工程承发包企业候选名册（以下简称“候选

名册”）。本册分为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项目四大序列，

即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 400 万以下，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采购

单价合同估算价 200 万元以下，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

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以下的承发包行为，建立鼓楼区小规

模建设工程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相关序列候选名册，并按榕

建招〔2019〕9 号文件的规定，制定如下实施办法:

一、候选名册准入资格

（一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合格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注册地在鼓楼区行政辖区的企业；

（三）近一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严重违反失信企业、

建筑市场和质量安全“黑名单”、建筑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的相应

序列季度信用分(如有)高于60 分或没有违反各县(市)区规定的

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；

（四）进入相关序列候选名册的资质条件：

1.进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序列候选名册的企业应具备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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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《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

2.进入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序列候选名册的企业应具备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

和《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

3.进入监理序列候选名册的企业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核发的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丙级或以上监理资质，具备

有效的监理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，

4.进入勘察序列候选名册的企业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核发的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

级及以上资质，

5.进入设计序列候选名册的企业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

以上资质(或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)。

二、候选名册清退情况

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企业将被清出名册：

（一）抽中的承包单位非因不可抗力放弃承接，无正当理由

不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，或在签订合同时向建设单位提出附属条

件或者不按照施工合同要求及相关规定提交履约担保金的；

（二）近一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、

建筑市场和质量安全“黑名单”的；

（三）建筑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的相应序列季度信用分(如有)

低于 60 分的；

（四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理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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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如违反第（一）条有关规定的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

入库，并视具体情况，列入建筑领域信用黑名单。

三、确定候选名册的程序

1.由符合标准的各企业自愿向鼓楼区建设局递交承诺函及

其附件报名。

2.由鼓楼区建设局对报名的企业资料进行初审后确定相关

序列候选名册名单，并在福州市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和

鼓楼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正式确定名册名单。

3.由鼓楼区建设局在福州市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

和鼓楼区人民政府网上动态发布相关候选名册的名单。

4.由鼓楼区建设局将《鼓楼区小规模工程承发包企业候选名

册》推送至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

5.候选名册实行动态管理，一方面，及时清退不合格的企业，

另一方面，对于满足入册条件的企业，适时开展新增工作，具体

新增程序按上述流程办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采取简易抽取办法确定承包单位的，抽取候选名册活

动应在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，建设单位负责全程监督。

（二）简易抽取办法的程序应严格按榕建招〔2019〕9 号文

件的规定执行，由市公共交易资源中心做好见证服务，对抽取活

动全过程录像录音，并保留相关录像录音资料不少于 3 个月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鼓楼区建设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
